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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函 

地址：406506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 2 段 180 號 

承辦人：陳双玫 姊妹 

電話：（04）2243-6960 分機：1235 

傳真：（04）2243-6968 

受文者：全體教會、祈禱所、各區辦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5月 31日 

發文字號：真臺牧字第 111-0233號 

奉主耶穌聖名 

主 旨：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（COVID-19）防疫宣導與防護措施第 17次發文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1年 5月 30日宣布，鑒於 COVID-19本土疫情持續

升溫，且考量全臺已進入大規模流行階段，為兼顧防疫、經濟及社會運作，維持國

內防疫量能與有效控管風險，現行戴口罩等防疫措施維持至 6月 30日。 

宗教場所及宗教集會活動之防疫規範部分，取消現行宗教場所住宿 1人 1室規定，

其餘舉辦宗教活動之規定、共通性措施、佩戴口罩、餐飲規範等相關措施未調整。 

請各教區及教會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最新疫情、防疫措施，作好防疫因

應工作。 

(一)落實共通性措施：落實量體溫、加強環境清消、內部人員健康管理、確診事件

即時應變。 

教會如有確診者足跡應立即環境清消，停止實體聚會 3-5天，改為線上聚會。 

視實際狀況如需延長線上聚會再延長，則回復實體聚會。 

確診者及被匡列隔者，按照防疫規定居隔及自主健康管理，在家線上聚會。 

(二)佩戴口罩：除飲食期間外，須全程佩戴。但神職人員於主持儀式、活動、直播

或錄影時，得暫脫口罩。 

(三)餐飲規範：舉辦宴席不得逐桌敬茶…等飲料，僅能在臺上舉杯致意；於臺下逐

桌與賓客互動時，須戴好口罩。 

教會是否供餐、供餐方式，職務會因地制宜，討論決定教會用餐事宜。 

二、請各地教會職務會，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與內政部的最新防疫管理措施，因地

制宜，即時應變滾動式調整教會聚會、宗教教育、用餐…等，各樣活動事宜。 

三、請全體教會，秉持聖經教導，順服在上有權柄的（羅十三 1），遵行愛人愛己的各

項防疫措施。保守信德，同心合意為此禱告，求主施恩看顧保守（詩九十一 1-7） 

正本：全體教會、祈禱所、各區辦事處 

副本：總會負責人、總會各單位、全體傳道者 

順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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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牧股負責人 宣道股負責人 教育股負責人 事務股負責人 資訊股負責人 

     

會計股負責人 出納股負責人 傳道 長執 

    

收文 

辦理 承辦人：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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